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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政办函〔2020〕15号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下达新增区级成品粮食储备计划的
通  知

区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区税务局：
按照《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厅关于抓紧做好区县级成品粮食储备增储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函〔2020〕40号）要求，为做好我区成品粮食增储工作，经区政府第十二届89次常务会议决定，现就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储备的规模、品种及承储企业
我区确定新增区级成品粮食储备250吨，品种为面粉，承储企业为西安航城面粉有限公司。
二、完成时限
2020年5月底前。
三、规格及质量标准
规格以25㎏包装，质量标准为面粉特一粉及以上。
四、粮权归属及资金费用
新增区级成品粮食储备粮权归区政府所有，所需贷款由承储企业自筹解决，成品粮食储备过程中产生的保管费用、轮换费用、利息补贴费用由区财政局列入预算，逐年拨付。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密切分工协作。新增区级成品粮食储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严格按照区政府常务会议的要求通力协作。区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作为区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牵头抓总，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抓好具体业务工作的落实；区财政局要及时将有关资金拨付到位；税务部门要按照职能及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二）夯实责任，按期完成任务。此次新增区级成品粮食储备，由区政府委托西安航城面粉有限公司进行代储。区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代储企业签订代储合同，代储企业要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及应急成品储备粮管理相关规定，强化企业责任，及时筹措资金、准备货源、保质保量在时间节点内完成任务。
（三）加强监管，确保粮食安全。区发改委（粮食与物资储备局）要严格执行成品粮食储备管理有关规定，后期要对实物的存储、轮换加强日常监管，守住粮食储备“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的底线；确保在关键时刻、在应急条件下“调得动、用得上”，切实保障我区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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